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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9 证券简称：ST 中迪 公告编号：2026-49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6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26 年度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公司 2

名独立董事全部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公司关联方无偿赠与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拟与公司关联方深圳市天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微电子”）签订《股权赠与协议》，公司关联方深圳天微

电子拟将持有的广西天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天微”）70%的股权无

偿、无条件赠与公司，公司无需支付对价，并不附带任何义务。在本次无偿赠与

后，公司将持有广西天微 70%的股权，广西天微及其下属子公司股东权益将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门洪达持有公司关联方深圳天微电子 27.12%的股权，

并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持有公司关联方深圳天微电子

27.12%的股权，并担任该公司董事长、经理；同时，深圳天微电子与本公司同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门洪达、张伟控制下企业。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5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接受公司关联方无偿赠与股权资产的关联交易

事项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提高公司经营

发展质量。同时，本次交易事项公司无需支付对价，并不附带任何义务，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本次交易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

公司接受公司关联方无偿赠与股权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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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受公司关联方无偿赠与股权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该议案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拟受赠广西天微股权。在完成赠与后，公司将在 2026年度与关联企业

发生购买及出售商品、提供及接受劳务、房屋租赁等类日常关联交易。2026 年

度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额为 19,804.49万元。

鉴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门洪达、张伟控制或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的

规定，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业务上有互补、协同关系，关联交

易对公司的业务发展有一定的帮助；公司在计划实施相关关联交易前均已对关联

交易进行充分的评估和测算，并在与关联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本次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事项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该议案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赠股权被动形成向关联方提供担保暨接受公司

实际控制人反担保的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拟受赠公司关联方深圳天微电子持有的广西天微股权。此前，广西天微

为深圳天微电子总额为 5,1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本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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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后，广西天微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并继续为深圳天微电子前述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相关担保的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担保期限均保持不变。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门洪达、张伟将为深圳天微电子向广西天微提供反担保。

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门洪达持有公司关联方深圳天微电子 27.12%的股权，

并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持有公司关联方深圳天微电子

27.12%的股权，并担任该公司董事长、经理；同时，深圳天微电子与本公司同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门洪达、张伟控制下企业。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5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事项是因公司受赠公司关联方深圳天微电子持有的广

西天微股权被动形成的关联方担保。深圳天微电子资具备足够的偿债能力，且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该关联担保事项提供了反担保。因此，本次关联担保事项风险可

控，不会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本次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受赠股权被动形成向关联方提

供担保暨接受公司实际控制人反担保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受赠股权被动形成向关联方

提供担保暨接受公司实际控制人反担保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该议案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积极拓展与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公司拟与公司关联方深圳市天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微电子”）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该控股子公司暂定名为北京天微电子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核定为准,以下简称“北京天微电子”），注册资本 1,000万元，由公司出资

510万元，占北京天微电子 51%的股权，公司关联方深圳天微电子出资 490万元，

占北京天微电子 49%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签署投资合作协议。

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门洪达先生持有公司关联方深圳天微电子 27.12%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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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先生持有公司关联方深圳天微

电子 27.12%的股权，并担任该公司董事长、经理；同时，深圳天微电子与本公

司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门洪达先生、张伟先生控制下企业。故，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与公司关联方深圳市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有助于优化公司战略布局，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对新设立

公司持有控股权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

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

决。

该项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该议案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17日


